
志願服務榮譽卡紙本申請流程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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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. 由志願服務運

用單位填妥志

願服務榮譽卡

申請名冊、志願

服務紀錄冊影

本。 

2. 備妥上述文

件，發文至臺南

市政府社會局

申請。 

3. 紙本申請志願

服務榮譽卡須

14個工作(不

含假日) 

志願服務榮

譽卡申請名

冊表 

 

 

約 

十 

一 

個 

工 

作 

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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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 

三 

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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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妥文件提出申請 

 

審核 

資格不符 

 

退回 

 

核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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